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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省世界自然（文化）遗产地保护资金

管理办法
(暂行）

第一条 为加强我省世界自然（文化）遗产地保护，规范世

界自然（文化）遗产地保护资金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结合

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世界自然（文化）遗产地保护资金，是

指由省级财政设立，专项用于支持贵州省境内世界自然（文化）

遗产地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转移支付资金。

第三条 世界自然（文化）遗产地保护资金的分配对象为经

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中我省境内世界自然（文

化）遗产地所在县（市、区）。

第四条 补助资金的具体使用范围为我省境内世界自然（文

化）遗产地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相关项目，具体包括：遗产地内

生态敏感区生态移民搬迁项目，遗产地保护项目，遗产地监测及

管理设施建设项目，生态修复与保护项目，生态效益补偿项目，

遗产地科研调查、宣教以及其他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项目等。

第五条 省财政厅负责确定补助资金的年度预算、资金来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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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定并下达补助资金，对补助资金的预算执行和资金使用情况进

行监督检查。市县财政部门负责补助资金的使用、管理、项目实

施和绩效评价。

第六条 市县财政部门要加强资金管理，严禁将补助资金用

于亭台楼阁及楼堂馆所建设、违规购置小汽车、各种奖金、津贴

和福利支出、搞“形象工程”和“政绩工程”等, 一经发现，将

视情况扣减其下已年度转移支付资金。

第七条 补助资金全面实行绩效评价。

（一）市县财政部门要加强对专项资金的绩效管理，科学合

理确定补助资金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。市县财政部门收到补助资

金 30 个工作日内，根据《省对下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分解下

达表》将项目绩效目标逐级分解、下达到各级预算主管部门或项

目实施单位，作为各级预算主管部门或项目实施单位开展绩效监

控、绩效自评的重要依据。

（二）市县财政部门要加强对各级预算主管部门或项目实施

单位的预算执行过程中绩效目标实现情况、项目实施情况和资金

支出进度的绩效监控管理。预算执行中绩效目标发生偏离时，及

时对绩效目标偏离情况予以纠正，确保绩效目标如期实现。因政

策性变化、突发事件等因素影响目标实现，确需调整绩效目标的，

按照绩效目标管理要求和预算调整流程报批。

(三）预算年度执行完毕，市县财政部门组织对补助资金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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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情况开展绩效自评，并于根据评价结果及时完善资金使用和项

目建设等管理制度，并于每年的 3 月 15 日前向省财政厅上报绩

效评价结果。

（四）省财政厅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实施统一监管，根据需

要在每个预算年度结束后或补助资金执行期届满时进行重点评

价，对其评价中发现的问题责成项目单位进行整改，对整改仍不

符合要求的，省财政厅收回已拨付资金，同时，绩效评价结果将

作为以后年度转移支付补助资金安排的重要依据。

第八条 补助资金严格按规定管理和使用，未按规定管理和

使用的，一经查实，省财政厅将撤消该县资金补助，追回已拨付

的资金，并按《预算法》、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有关

规定进行处理，依法追究行政责任；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

处理。

第九条 补助资金使用年限 5 年，执行期限届满后按相关程

序办理。

第十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2019 年 1月 1日起实施。


